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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1-047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湖

南恒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医药”）以人民币1,500万元受让中南大学

持有的“恩利卡生在制备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药物中的应用”的发明专利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本次受让发明专利的所有权，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后期恒兴医药将积极推进恩利卡生项目的研发工作，但医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风险、

高附加值的特点，从前期研发到临床试验，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长、环节多，

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关药品未来能否研制成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1年5月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恒兴医药与中南大学签订了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以人民币1,500万元受让“恩利卡

生在制备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药物中的应用”的发明专利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发明名称 授权公告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恩利卡生在制备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药物中的应用 CN 107648213 B 2020.04.07 中南大学 

2、发明专利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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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恩利卡生（Emricasan）在制备治疗缺血/再灌

注损伤药物中的应用。将恩利卡生用于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

尤其是治疗脑组织神经病，更尤其是对脑缺血/再灌注的保护作

用（缺血性脑卒中），能显著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恩利卡生最初是由Idun Pharmaceuticals研发；2005年4月，

辉瑞收购了Idun药业并获得该化合物；2010年8月，Conatus 

Pharmaceuticals（科内图斯医药公司）收购辉瑞的子公司Idun

药业，获得该化合物的继续开发权利。本品相关的药品研发在国

外已进入二期临床阶段，适应症主要有肝纤维化、门脉高压症等。

中南大学通过研究发现本品对于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方面存在

临床应用潜力。 

3、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发明专利转让价格为1,500

万元，具体如下表： 
发明专利名称 价格（万元） 

恩利卡生在制备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药物中的应用 1,500 

4、专利技术对应的药品市场情况 

该发明技术属于生物医药领域，提供了恩利卡生的新用途和

给药方式，包括对脑缺血/再灌注的保护作用（缺血性脑卒中），

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扩大了恩利卡生的适应症范围。 

缺血性脑卒中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和多发病，在全球

已成为第一致残和第三致死的原因，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约占

脑血管病的70-80%。据医药魔方统计，我国用于治疗脑卒中的直

接治疗费用约为500亿元。 

5、疗效类似的药品相关情况 

治疗脑卒中的同类药物有依达拉奉、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

液、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丁苯酞、丁苯酞软胶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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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酞氯化钠注射液、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桂哌齐特注射液等。 

国内方面，经公司查询，依达拉奉、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

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有50家已获得生产批文的企业，大

部分生产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

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家并未在上

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据米内网数

据显示，2018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依达拉奉注射液终端市场为

50.26亿元。 

丁苯酞、丁苯酞软胶囊、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均仅有1家已

获得生产批文的企业，由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持有生产

批文，其网站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据米内网数据显示，

2019年重点省市公立医院化学药丁苯酞销售额为15.70亿元。 

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桂哌齐特注射液有15家已获得生产

批文的企业，大部分生产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露

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

产厂家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

据。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桂哌齐特

注射液销售额为17.20亿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 中南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448805122D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左家垅 

法定代表人 田红旗 

开办资金 109,542 万元人民币 

类型 事业单位 

有效期 2017年 7月 3日至 2022年 7月 3日 

http://app1.nmpa.gov.cn/data_nmpa/face3/javascript:commitForECMA(callbackC,'content.jsp?ytableId=25&tableId=34&tableName=TABLE34&linkId=COLUMN322&linkValue=%E7%9F%B3%E8%8D%AF%E9%9B%86%E5%9B%A2%E6%81%A9%E5%BF%85%E6%99%AE%E8%8D%AF%E4%B8%9A%E6%9C%89%E9%99%90%E5%85%AC%E5%8F%B8&Id=123311',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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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全资子公司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控股子

公司湖南湘雅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湘雅制药有

限公司之股东。除上述情况及本次发明专利权的转让交易外，中

南大学与公司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方面的

关系。 

三、《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恒兴医药；乙方：中南大学 

（一）本合同转让的专利权： 

1、为发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2、发明人/设计人：罗秀菊、彭军、田静、刘斌、任凯迪、

彭靖杰、李嘉辉、付四海。 

3、专利权人：中南大学。 

4、专利授权日：2020年4月7日。 

5、专利号：ZL201710021142.X。 

6、专利有效期限：2037年1月12日。 

7、专利年费已交至2022年1月11日。 

（二）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保证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

履行。乙方在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自本合

同生效之日起，由甲方承受。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支付本合同第

一笔款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通知并协助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

与人与甲方办理合同变更事项。 

（三）本合同签署后，由乙方负责在收到甲方支付本合同第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文史类、理学类、工学类学科高等专科学历教

育。工学类、理学类、医学类、文学类、法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哲学类、教育

学类学科本科、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工学类、理学类、医学类、管理学类

学科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护理中专生培养，相关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科技和法律咨询与临床医疗保健。 

举办单位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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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款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专利权转让登记事宜。 

（四）乙方应当保证其专利权转让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

权益。 

（五）甲方向乙方支付该项专利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方式如

下： 

1、甲方向乙方支付该项专利权转让的价款包括专利权的转

让款项以及销售提成； 

专利权的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甲方按照

合同约定向乙方里程碑式分期支付专利转让费，包括签订本合同

至恩利卡生取得药品上市批准文号期间，支付总额为人民币

1,500万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 

恩利卡生上市后，按本条第2款第（6）项的约定，支付销售

提成。 

2、专利权的转让价款由甲方如下方式和时间支付乙方（以

下金额均为人民币）： 

（1）双方签订合同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50万（伍

拾万元）首付款，乙方须在收到首付款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

交付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全部内容； 

（2）甲方获得恩利卡生临床试验批件后（以批准之日为标

准）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50万（伍拾万元）； 

（3）甲方完成恩利卡生项目Ⅰ期临床试验后（以总结报告

被临床机构盖章为标准）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100万（壹佰万

元）； 

（4）甲方完成恩利卡生项目Ⅱ期临床试验，并达到Ⅱ期临

床试验目的后（以总结报告被组长单位盖章为标准）的二十个工

作日内支付400万（肆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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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方完成恩利卡生项目Ⅲ期临床试验，并达到Ⅲ期临

床试验目的后（以总结报告被组长单位盖章为标准）并获得NMPA

生产批文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900万（玖佰万元）； 

（6）恩利卡生产品上市销售，在专利有效期内，甲方向乙

方每年支付恩利卡生产品该年度销售收入（不含增值税）的2%，

结算时间为次年的1月31日前。 

乙方应在收到每一笔款项后的20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金额

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六）双方确定： 

1、甲方有权利用乙方转让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

改进。由甲方独立完成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

的技术成果，归甲方(甲方、双方)方所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

办法如下：甲方占有100%利益。 

2、乙方有权在已交付甲方该项专利权后，对该项专利权涉

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改进。由乙方独立完成的具有实质性或创

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仅限于脑卒中方面的技术成

果，该专利转让前申请的成果除外），归双方(乙方、双方)方所

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双方各占50%利益。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恒兴医药是一家从事药物临床及临床前试验生物样本分析、

体内外药代动力学研究、高端复杂注射剂研发/产业化及药物研

发相关的技术及法规咨询服务的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打造优质高

效的特色性药物研发服务平台。此次恒兴医药受让中南大学持有

的“恩利卡生在制备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药物中的应用”的发

明专利权，有利于为恒兴医药提供优质项目储备，恒兴医药后续

将以本次受让的专利技术为基础，积极推动恩利卡生治疗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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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灌注损伤药物的研发进程。此外，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完

成完成恩利卡生项目Ⅰ期临床试验前只需支付少部分转让款，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药品研发的风险。 

五、风险提示 

本次受让发明专利的所有权，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因医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

药品从前期研发到临床试验，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

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故该药品的后续研

发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0日 


